
青岛市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限期拆除告知书
南综法限拆告字[2022]第40025号

当事人：王曙
地址：市南区龙江路 41号 601户
经查实，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市南区龙江路

41号 601户房顶搭建建筑物壹处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青岛市城市
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本机关责令你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

对此，你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要求陈述和申辩，应在
收到本告知书后五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
弃此权利。

案件承办人：杨乃良 15020199112 于全德 15020199078
电话：82867168
本机关地址：市南区伏龙路 11号甲

青岛市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日

青岛市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限期拆除告知书
南综法限拆告字[2022]第40024号

当事人：辛克龙
地址：市南区龙江路 24号
经查实，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市南区龙江路

24号院内搭建塑钢材质建筑物壹处，用手持式激光测距仪测
量面积肆拾伍点陆陆平方米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青岛市城市管理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本机关责令你自收
到本告知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

对此，你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要求陈述和申辩，应在
收到本告知书后五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
弃此权利。

案件承办人：杨乃良 15020199112 李宇 15020199031
电话：82867168
本机关地址：市南区伏龙路 11号甲

青岛市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六汪镇智能化机械
设备制造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六汪镇智能化机械设备制造项目规划及建筑方
案进行批前公示，以保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六汪镇人民政府
建设项目：六汪镇智能化机械设备制造项目
建设地点：六汪镇黄大路西，镇驻地北
设计单位：山东华烨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设计内容：项目占地面积6667.0平方米，新建地上6167.43平方米(层高

超 8 米计算 2 倍建筑面积，计容建筑面积 11416.69 平方米)，包括生产车间
5249.26平方米(层高超8米计算2倍建筑面积，计容建筑面积 10498.52平方
米)、研发办公 918.17 平方米，新建地下 0 平方米。容积率 1.71，绿地率
5.21%，停车位 31 个。

二、公示及反馈方式：
长江东路 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海岸新区

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开—政府部门与镇街信
息公开—区自然资源局—重点工作—规划批前公示)

长江东路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附上证明相关利害人
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意见箱。

三、咨询电话：建设单位18661659211；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85166673
四、公示时间：2022年9月5日至2022年9月11日

2022年9月2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青岛地铁6号线二期朝
阳山路站临建工程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告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
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地铁6号线二期朝阳山路站临建工程规划及建
筑方案进行批前公告，以保证业主及周边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青岛地铁6号线二期朝阳山路站临建工程
建设地点：青岛市黄岛区朝阳山路与双珠路交叉口处
设计单位：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公告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规划内容：本工程拟建青岛地铁6号线二期朝阳山路站临建工程，用地面

积 4590.45㎡，占地面积 4590.45㎡，总建筑面积 1940.32㎡，（地上建筑面积
1940.32㎡，地下建筑面积0㎡），容积率0.423，建筑密度38.09，绿化率0%。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公告地点：长江东路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海

岸新区政务网（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开—政府部
门与镇街信息公开目录—区自然资源局—重点工作—规划批前公示）。

投票地点：长江东路福瀛大厦大堂投票箱，请将意见和建议按规定填写后
放入投票箱。意见票应附身份证复印件，否则意见票无效。

三、咨询电话：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86989631；建设单位15099112279。
四、公告时间：2022年9月5日至2022年9月14日

2022年9月2日

青岛国际贸易中心项目
仓储整体出售公告

我公司拟整体出售位于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8号乙中铁青
岛中心大厦地上及地下仓储（其中地上写字楼仓储 27间、总面积
2222.69㎡，公寓仓储27间、总面积1979.65㎡，整体单价4000元/㎡
起；地下仓储面积1175.2㎡，整体单价800元/㎡起），地上及地下仓
储整体出售总价格 1775 万元起。有意向整体受让上述物业的客
户，请于2022年9月3日前到中铁青岛中心售楼处进行洽商。

联系电话：0532-66888886 联系人：张经理、韩经理
青岛中金渝能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日

通 告
我单位岛城(黄埠岭)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工程黄埠

岭段)在夏塔路与青银高速交叉点西 200 米，于 2022 年 9 月 1

日至2022年12月15日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时将半幅封闭，另

半幅保持车辆双向通行。请途经过往车辆和行人，遵守交通

标志的指示和现场人员的指挥，提前选择其他路线绕行。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

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办事处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供电公司

2022年9月1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燃气管线改造工程施工需要，自 2022 年 9 月 5 日至

2022年 9月 28日占用石老人一(仙霞岭路-王家村安置房)路

段部分车行道及人行道，行经车辆请减速慢行。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

志的指示，安全出行。

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

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8月30日

分立公告
青 岛 李 沧 区 华 昱 童 馨 幼 儿 园（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370213MJD9426156），经我单位理事会研究同意，决定向青

岛市李沧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民办幼儿园分立，分立形式

为分立新设，分立后的单位名称为青岛李沧区华昱童馨幼儿

园、青岛市李沧区富裕童心幼儿园，基本信息如下：青岛李沧

区华昱童馨幼儿园办园地址为李沧区巨峰路 249 号和 249-2
号，办园规模为 13个班，开办资金为 50万元；青岛市李沧区富

裕童心幼儿园办园地址为李沧区富裕路 7号，办园规模为 6个

班，开办资金为 30万元。

特此公告
青岛李沧区华昱童馨幼儿园

2022年9月2日

债权债务公告
青岛市李沧区新太阳博雅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70213MJD9454101），经

我单位理事会研究同意，决定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成立清算组，负责清算
工作。请我单位的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6个月内向清算组申请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请我单位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算组通讯
地址：青岛市李沧区振华路 156 号北苑风景小区 19 号楼，联系人：邓玉珍，联系电话：
15288987619。

特此公告
青岛市李沧区新太阳博雅幼儿园

2022年9月2日

债权债务公告
青岛工艺美术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技术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70200MJD800692D），经第 3届 1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同意，决定向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会清算组
申请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请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向清算组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清算组地址：青岛市市北区都昌路 6 号 2 号楼 1 楼 103 室，联系
人：王锴，联系电话：0532-84853575。

青岛工艺美术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技术协会
2022年9月2日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青岛米柚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万元人民币，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王朝娜 电话：13963945550
青岛米柚服饰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日

交警支队市南大队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中山商城人防停车场、禹城路连接通道停车场项目施

工建设需要，自 2022 年 9 月 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1 日，占用德

县路（中山路-德县路）部分车行道半封闭施工。施工单位应在

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夜间设红灯警示，使用护

栏、围挡封闭，现场设置安全员，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通过，规

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8月30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青岛市地铁6号线二期土建
工程03工区项目驻地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告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市地铁6号线二期土建工程03工区项目驻
地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告，以保证业主及周边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等，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中铁七局集团西安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青岛市地铁6号线二期土建工程03工区项目驻地
建设地点：青岛西海岸新区珠山路以西唐岛湾路以北
设计单位：山东钢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公告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规划内容：本工程拟建设青岛市地铁6号线二期土建工程03工区项目驻

地，用地面积264.89㎡，占地面积264.89㎡，总建筑面积419.69㎡，（地上建筑
面积419.69㎡，地下建筑面积0㎡），容积率0.32、建筑密度40%、绿地率10%。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公告地点：长江东路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

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开—政
府部门与镇街信息公开目录—区自然资源局—重点工作—规划批前公示）。

投票地点：长江东路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按规定填写
后放入投票箱。意见票应附身份证复印件，否则意见票无效

三、咨询电话：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86995791；建设单位17735152235
四、公告时间：2022年9月5日至2022年9月14日

2022年9月1日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规划建设部关于台子
沟社区改造工程规划变更进行批前公告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
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
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台子沟社区改造工程A地
块和B地块规划变更情况进行社会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
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
建设项目：台子沟社区改造工程A地块和B地块
建设地点：开发区转型发展区八号路以西、三号路北
公告阶段：规划许可变更
变更内容：A地块：根据供电部门要求，S1#楼变配电室、G1#楼变

配电室扩大；原配电室附近的 4个停车位移至 S1#网点东侧；原非机
动停车位增加4处车棚；取消A区门卫室；3#楼与7#楼室外地坪标高
调整；换热站取消，房间功能改为器材室；地上车位增加9个，地下车
库停车位减少9个，总车位数量保持不变。

B 地块：G2#楼中变配电室调整至 B 区车库内 G2#楼下方位置，
车库平面相应调整，G2#楼内原变配电室调整为物业用房；住宅生活
水泵房与酒店生活水泵房分开设置；门卫位置调整；原非机动车停车
场地增加2处自行车棚；东南侧部分室外地坪标高；调整地下车位减
少8个，地上相应增加8个车位，总车位数量保持不变。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公告地点：项目建设现场、黄岛区黄河西路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

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及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qda.qingdao.
gov.cn/）

投票地点：黄岛区黄河西路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大厅、社区办公室

请在公告期间到上述公告地点查看该项目详细介绍，并请按规
定填写意见和建议并到指定投票地点进行投票。意见票应附证明相
关利害人身份的身份证复印件，否则意见票无效。

如需咨询可拨打电话：建设单位 86986602；开发区规划建设部
86989747。

三、公告时间：2022年9月4日至2022年9月10日
2022年9月1日

6698852766988527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宗地编号

370281006228GB00244

370281004023GB00218

370281004023GB00217

370281004007GB00248

370281006233GB00208

370281006233GB00209

土地位置

九龙办事处海尔大道东侧、澳门路北侧

三里河办事处杭州路西侧、澳门路南侧

三里河办事处澳门路南侧、规划路东侧

三里河办事处扬州路北侧、天津西路西侧

九龙办事处松花江路南侧、创新大道西侧

九龙办事处松花江路南侧、创新大道东侧

土地面积（㎡）

59307

48964

48964

17300

36948

21601

土地用途

居住

居住

居住

居住

居住

居住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1.0＜R≤2.7

1.0＜R≤2.2

1.0＜R≤2.2

1.0＜R≤1.5

1.0＜R≤2.0

1.0＜R≤2.0

建筑密度

≤20%

≤20%

≤20%

≤28%

≤20%

≤20%

绿地率

≥35%

≥35%

≥35%

≥30%

≥35%

≥35%

出让年限（年）

70

70

70

70

70

7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1048.8256

12759.434

12759.434

5328.8325

8549.7672

5000.6315

规划建筑面
积（㎡）

160128

107720

107720

25950

73896

43202

拍卖起始价
（楼面地价）元/ ㎡

2629

2369

2369

4107

2314

2315

经胶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胶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拍卖的方式公开出让6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胶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胶自然资规告字[2022]19号

出让价款总额为成交楼面地价与规划建筑面积的乘
积；出让价款不含耕地开垦费、土地级差收益、契税、水土保
持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须向有关部门另行缴纳）等费
用。

二、竞买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另有限制或《出让须知》规定禁止参加者外，均可申请
参加，具体资格要求详见《出让须知》。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只设起始
价，不设底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但竞买报价达到或超出最高限价时除外。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定于2022年9月

22日10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在青岛
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点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
统进入‘网上交易’”进行。

五、竞买人可于 2022 年 9 月 9 日 16 时至 2022 年 9 月 21
日10时，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让文件及
相关资料，并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六、竞买人可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 9 时至 9 月 21 日 16 时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缴
纳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21日16时。

竞买申请单位和保证金缴纳单位必须一致。竞买人通
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规定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后，
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七、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求，详见《胶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文
件》（以下简称：拍卖出让文件）和《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交易规则（试行）》等资料。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
易系统查询。

八、竞买资格审查
本次土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买人资格后审制度，

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竞买人须携带有效证
件等相关资料到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窗口，申请办理数字证

书（CA）。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详见
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指南》。

（二）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
竞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
申请。

（三）竞买人可根据需要，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四）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在《青

岛日报》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十、联系电话
业务咨询电话：0532-82206259

胶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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